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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行业观点 

阿里百亿投资分众传媒成第二大股东，线下广告成为“新零售”支撑点 

 

2018 年 7 月 18 日分众传媒[002027.SZ]发布公告称，阿里网络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 Power Star(HK)及 Glossy City(HK)

所持有的分众传媒合计 7.744 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5.28%。此外，阿里网络的关联方 Alibaba Investment 和 New Retail 通

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受让 Giovanna Cayman 持有的 Giovanna Investment(HK)100%的股权及 Gio2 Cayman 持有的

Gio2(HK)100%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 2.71%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阿里将成为仅次于分众 CEO 江南春的公司第二大股东。

分众传媒表示，公司引进阿里巴巴作为战略投资者后，将借助阿里巴巴强大的新零售基础设施和大数据分析能力，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打造新城市生活圈智能媒体网络。 

分众传媒的诉求：资金、技术支持，进入阿里大生态。分众传媒作为生活圈广告行业龙头，主营业务为生活圈媒体的开发

和运营，主要产品为楼宇媒体（包含电梯电视媒体和电梯海报媒体）、影院银幕广告媒体和终端卖场媒体等，目前已覆盖 150

个城市 150 万个终端，每天 2 亿城市主流人群收视。在 2018 年 2 月 11 日，分众传媒 15 周年年会上，江南春提出“分众在未

来应该至少达到覆盖 500 个城市 500 万个终端 5 亿城市新中产”的目标。不难看出，阿里 150 亿入股分众即是看重其为不可多

得的线下流量入口，可以触达中国城市绝大部分的主流消费力，协同催化阿里线上线下业务拓展。对于分众传媒来说，除了资

金支持方面的诉求外，也需要与像阿里这样拥有强大数据能力和云计算能力的集团合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数据打通与联动，参

与到阿里主导的全域营销等领域，不断优化投放方式，提高客户广告的转化率。 

阿里的诉求：拓展营销版图，支撑新零售增长。“全域营销”在 2016 年 11 月底的阿里妈妈全球主峰会上第一次被提出。

据阿里 CMO 董本洪称，全域营销即在新零售体系下以消费者运营为核心，以数据为能源，实现全链路、全媒体、全数据、全渠

道的一种智能营销方式。此次阿里投资分众就是其全域营销矩阵的一次重要延伸。另外，随着 BAT 三巨头在新零售赛道中的竞

争愈发激烈，线下广告触点成为新的线下流量争夺点，以生活圈媒体开发运营为主业的分众传媒可以为阿里拓展新的流量入口，

补充其线下营销资源。自 2016 年 10 月，阿里董事局主席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后，近两年阿里在新零售相关环节的投入一

直很大，其入股分众也是打通新零售战略考虑中的一环。 

 

 风险提示：战略扩张进展不及预期；广告市场需求不确定风险，媒体行业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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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提示： 

【卓越推】为行业周产品，集政策前瞻、

市场热点、行业深度挖掘于一体，对追求

绝对收益的投资者有重要参考价值。 

【卓越推】行业覆盖公司里优中选优，每

期只推 1-2 只股票。每周更新，若荐股不

变，则跟踪点评，若荐股变，则说明理由。 

【卓越推】为未来 3 个月我们最看好，我

们认为这些股票走势将显著战胜市场，建

议重点配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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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简介 

信达证券能源化工研究团队（郭荆璞）为第十二届新财富石油化工行业最佳分析师第三名。研究领域覆盖能源政策、油气、煤炭、化工、电力、新能源和能源互联网等。 

郭荆璞，能源化工行业首席分析师。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罗格斯大学物理和天文学系，学习理论物理。回国后就职于中国信达旗下的信达证券，现任研究开发中心

总经理，首席分析师。覆盖能源化工方向，兼顾一级市场、量化策略。以经济周期模型研究油价和能源价格波动，根据产业周期寻找投资机会，熟悉石油、煤炭、天然气

产业链，对化肥、农用化学品、纺织化学品、精细化工中间体，以及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甲醇经济、碳排放有特别的研究。 

 

温世君，负责信达证券研究开发中心传媒行业研究工作，立足行业内部趋势挖掘市场长期机会，聚焦传媒政策趋势、文化产业投资、互联网消费升级、影视娱乐新业态等

行业前沿。加盟信达证券前，曾任中央电视台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有七年的传媒研究、市场分析与业务实践经验。温世君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微视频短

片委员会常务理事，曾任 2014 亚洲媒体峰会首席演讲嘉宾、哈佛亚洲研究论坛演讲嘉宾、首届地面媒体台网融合交流会演讲嘉宾。温世君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士学

位，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曾赴哈佛大学、辅仁大学、岭南大学访学。 

 

王上，负责信达证券研究开发中心传媒行业研究工作，毕业于韩国成均馆大学新闻放送专业，2016 年 10 月底加入信达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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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唐  蕾 010-83252046 18610350427 tanglei@cinda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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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负责本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分析师在此申明，本人具有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记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所表述的所

有观点准确反映了分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组成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分析意见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免责声明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具有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由信达证券制作并发布。 

本报告是针对与信达证券签署服务协议的签约客户的专属研究产品，为该类客户进行投资决策时提供辅助和参考，双方对权利与义务均有严格约定。本报告仅提供给上述特定客户，并不面向公众发

布。信达证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客户应当认识到有关本报告的电话、短信、邮件提示仅为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对本报告的参考使用须以本报告的完整版本为准。 

本报告是基于信达证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编制，但信达证券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最初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

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涉及证券或投资标的的历史表现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保证。在不同时期，或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致使信达

证券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对此信达证券可不发出特别通知。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仅供参考，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请。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信达证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会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信达证券所有。未经信达证券书面同意，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若信达证券以外的机构向其客户发放本报告，则由该机

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信达证券对此等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同时不构成信达证券向发送本报告的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 

如未经信达证券授权，私自转载或者转发本报告，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或转发者承担。信达证券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 300 指数（以下简称基准）； 

时间段：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 

 买入：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20％以上；  看好：行业指数超越基准； 

 增持：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5％～20％；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基本持平； 

 持有：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 之间；  看淡：行业指数弱于基准。 

 卖出：股价相对弱于基准 5％以下。  

 

风险提示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赢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建议投资者应当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并谨慎行事。 

本报告中所述证券不一定能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向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销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

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信达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